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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到审判数据：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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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贿罪依照贪污罪法定刑量刑的立法模式，已难以适应新时期反腐需要。依照刑模式与同一刑理

论基础存在冲突，刑法与最新 《解释》的条文间也难以自洽，同时依照刑模式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受贿罪

量刑的严重失衡。受贿罪法定刑应当独立设置，国内外相关立法经验和国内的理论研究及司法操作，为

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可能性基础。在建构路径上，应当在刑法中设立独立的量刑条文，设

置更严密的数额和情节划分，完善受贿罪双轨制量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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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法修正案 （九）》和两高 《关于办理贪

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

下简称 《解释》）的相继出台，构建了受贿罪双

轨制的量刑体系，获得了大量好评。但现行刑法

未改变对受贿罪按照贪污罪法定刑处罚的依照刑

量刑模式，是为新立法之不足。依照刑量刑模式

制约了受贿罪双轨制量刑体系的发展，造成受贿

罪量刑失衡的司法困境。受贿罪与贪污罪在犯罪

客体、社会危害性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别，现行

的依照刑模式是将不同种罪依同一法定刑处罚，

这一点与同一刑理论存在冲突。笔者整理了 《解

释》出台后贪污罪和受贿罪案件的审判数据发

现，由于依照贪污罪法定刑，受贿案件量刑失衡

问题严重。因此，有必要设立独立的法定刑条

文，构建受贿罪独立的量刑体系。关于受贿罪独

立法定刑，日本、德国等国和我国香港地区已有

相当成熟的立法经验，可以为我借鉴参考。 《解

释》实行一年多以来，我国司法人员对受贿罪量



刑不同于贪污罪问题已有一定的认识，并具备了

一定的司法操作能力。笔者认为，受贿罪独立法

定刑设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都已具备，应积极探

索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的构建路径。

一、理论探究：依照刑模式面临的三大困局

（一）依照刑模式与同一刑基本理论不协调

依照刑和同一刑都是法定刑的一种表现形式。

任何一国法律中，法定刑的设置都是其刑事立法的

核心内容。法定刑的设置须遵照特定的原则，如罪

刑均衡原则、明确性原则和人道性原则等。罪刑均

衡原则是指对重罪处以较重处罚，对轻罪适用较轻

处罚。所以，各国刑法对不同种的犯罪行为往往都

设立了不同的法定刑。明确性原则是指对法定刑的

规定应当具体而明确，这样对司法审判者来说才是

可以理解和操作的。所以，一般的刑事立法都采用

“一罪一刑”的立法模式。但在具体立法操作中，

出于简洁和效率的考量，刑事立法中也会出现

“异罪同刑”的立法模式，即数个不同罪名适用同

一法定刑。异罪同刑的立法模式须建立在不同罪行

具备相同或相似的犯罪构成和社会危害程度的基础

之上。我国的刑法基本是 “一罪一刑”的形式，

对同一刑的设立只有两种情况：一是选择性罪名中

的 “同一刑”配置模式，二是对受贿罪依照贪污

罪法定刑处罚的依照刑模式。目前，选择性罪名中

的同一刑配置模式已取得广泛的认同，这些选择性

罪名间具有相同的罪质，可供选择的犯罪内容所体

现的社会危害性具有相同的本质。［１］

受贿罪的依照刑模式一向为理论界和实务界

所诟病，主要原因在于与同一刑基本理论不协调。

首先，受贿罪与贪污罪的犯罪构成不同。贪污罪的

犯罪客体主要是公共财产的所有权，带有显著的贪

利性特点，在一些域外法律中贪污罪大多归为侵犯

财产罪的大类之中。［２］受贿罪的客体为国家工作人

员的职务廉洁性和财产所有权，且职务廉洁性是法

律的重点保护对象。贪污罪主要通过侵吞、窃取、

骗取的方式实现对财务的非法占有，其主观方面是

主动的、恶意的。而受贿犯罪是对向犯罪除去少量

索贿行为外，大多是被动受贿，其对财产的非法占

有大多为消极、放任的。在社会危害性方面，贪污

犯罪与盗窃、诈骗等财产性犯罪并无二致，是典型

的财产型犯罪，贪污的数额能够精确反映贪污罪的

社会危害性。而受贿罪的实质是权钱交易，其社会

危害性不是简单的表现为财产金额，更多的是受贿

手段和利用职务之便的后果。综上，受贿罪与贪污

罪属完全不同的两种犯罪，现行立法设立的依照刑

模式与同一刑理论之间存在严重冲突。

（二）《刑法》与 《解释》之间难以自洽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了贪污罪的法定

刑，设立了三个档次的 “数额 ＋情节”量刑模式。
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

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处罚。［３］

此条表明了受贿罪的量刑采用了依照贪污罪量刑的

依照刑模式，也就是 “数额 ＋情节”量刑模式的
依照。而研究 《解释》可以发现，《解释》中的依

照仅表现为数额上的依照。《解释》第一条第一款

规定，数额在３万元以上２０万元以下的，应认定
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所规定的数额较大。其后两

款则分别规定了贪污或受贿具备哪些情形方可认定

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中的 “其他较重情节”；对

贪污罪作了六项规定，对受贿罪则在贪污罪后五项

情形的基础上，新增了三项规定。其后第二条和第

三条则在第一条基础上，变更了犯罪数额，对于犯

罪情节的叙述和具体规定均未作改变。可见，尽管

刑法中规定了受贿罪依照贪污罪法定刑量刑，但

《解释》并未完全依 《刑法》规定完全依照。其

次，《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对多次

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累计贪污数额处罚。则受贿罪

依照贪污罪处罚，可直接认定，多次受贿的按累计

数额计算。但 《解释》第十五条又规定：对多次

受贿未经处理的，累计计算受贿数额。从立法简洁

和效率的角度来看，这样规定自相矛盾。 《解释》

并未完全沿用 《刑法》中规定的依照刑模式，是

法律条文之间不协调的表现，未来立法有必要完善

这一不足之处。换个角度来思考，《解释》的变通

规定，表现了立法已认识到贪污罪和受贿罪在罪质

和行为表现上的不同，主动变通以期受贿罪量刑均

衡。但在犯罪数额上，两罪采用同一标准，此乃量

刑体系的跛足之处，有必要通过设立受贿罪独立量

刑体系来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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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照刑模式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现状

受贿罪依照刑模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立法

长期发展的产物，具有沿革意义上的遗传特质。［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的社会和法制发展

相对落后，无完整的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最

早法律文件是１９５２年的 《惩治贪污条例》。在这

一单行刑法中，受贿罪从属于大贪污罪，并未单独

设置。至１９７９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颁布，首次将
受贿罪从大贪污罪中独立出来，但依旧按贪污罪量

刑。至８０年代经济快速发展，官员受贿现象日趋
严重，为打击受贿犯罪国家分别颁布了 《决定》①

和 《补充规定》②，规定受贿罪部分法定刑依照贪

污罪适用。到了如今的 《刑法》，受贿罪仍采用依

照刑模式。受贿罪量刑模式与法制发展状况和腐败

形势息息相关。在国家法治不健全和腐败不严重时

期，受贿罪采用依照刑模式基本能抑制腐败犯罪因

此尚情有可原，但在现如今的法制现状和社会发展

情况下，这种模式显然难以适应，必须得到替换和

改善。从法制发展角度来看，我国刑法立法体系已

相对完善，立法技术较之 １９９７年已有重大提升，
完全有能力建构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而现行一些

司法解释的条文即属于现成的立法基数。从反腐必

要性来看，现下我国的腐败形势依旧严峻，依照刑

模式难以有效打击腐败犯罪。从社会发展角度来

看，社会发展使受贿形式和手段千变万化，受贿罪

量刑情节的种类要比贪污罪高的多，若仍采用依照

刑模式，则难以有效打击受贿犯罪。

二、数据透视：依照刑模式造成

受贿罪量刑失衡困境

　　笔者通过北大法宝网的搜索引擎，分别以
“受贿罪”和 “贪污罪”为案由，查找出２０１６年４
月１８日之后的刑事判决书，并从中抽取受贿罪案
件和贪污罪案件判决书各４００份，以此为样本进行
了两罪审判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发现依照刑量刑模

式所面临的三大现实困境：

（一）两罪犯罪数额的分布差异巨大

４００件受贿案件中，共涉及４２８名被告人，最

低受贿金额为０６６万元，最高受贿金额为２１１２６

万元。４００件贪污案件中，共涉及被告人 ４３５名，

最低贪污金额为２万元，最高贪污金额为５５６４２

万元。笔者将所有案件犯罪数额，以 《解释》中

划分的数额范围为依据进行数据归纳，分析两罪在

不同犯罪数额区间的案件分布情况，得出下表１。

表１　受贿罪和贪污罪犯罪数额分布情况

数额区间
　　　受贿罪　　　　　　贪污罪　　　

案件／件 占比／％ 案件／件 占比／％

３万及以下 １３ ３２５ １２ ３００

１０万及以下 １５５ ３８７５ ７５ １８７５

２０万及以下 ７０ １７５０ １０２ ２５５０

５０万及以下 ８７ ２１７５ １１２ ２８００

１５０万及以下 ５８ １４５０ ６７ １６７５

３００万及以下 ９ ２２５ １４ ３５０

３００万以上 ８ ２００ １８ ４５０

如表１所示：受贿罪案件中，数额分布最多的

区间是３万元到 １０万元，占比高达 ３８７５％，占

比优势明显；第二多的数额区间是２０万元至５０万

元，占比２１７５％；受贿数额在１５０万元以上的案

件仅占４２５％．反观贪污罪的犯罪数额情况：其

分布最多的数额区间是２０万元至５０万元，５０万

元以上数额区间占比也较高；贪污数额在１５０万元

以上的案件数量达３２件，占比８％，远远超过受

贿罪占比。由此可见，两罪的犯罪数额跨度不一，

数额分布的均匀度也不一样。实际上，受贿罪的犯

罪数额多集中在３万元至２０万元之间，占比过半；

贪污罪的犯罪数额则集中在２０万至１５０万数额区

间内，并且数额整体偏高，３万元以下的案件非常

少，１００万元以上的案件数量居多，而受贿罪则与

此相反。

《刑法》及 《解释》规定受贿罪和贪污罪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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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１９８２年３月８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通过。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１９８８年１月２１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同样的数额划分，而忽视了实际刑事案件中两罪的

犯罪数额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受贿罪所采取的依照

刑模式造成受贿案件严重的量刑失衡状况。笔者统

计了４００份受贿案件在不同受贿数额范围内，单位
受贿金额 （一万元）对应的刑罚量，具体如下

表２。

表２　单位受贿金额对应的刑罚量一览

数额区间 总金额／万元 刑罚总量／月 单位金额对应的刑罚量／（月／万元）

３万及以下 ３０１６００ ３８ １２６

１０万及以下 ９２９３８００ １０１９ １１０

２０万及以下 １００８４８００ １３６７ １３６

５０万及以下 ３０６２５６００ ３０６０ １０９

１５０万及以下 ４９４０６４０２ ２７８３ ０５６

３００万及以下 ２０４８６１６２ ６７４ ０３３

３００万以上 ６５９０５８００ ７９８ ０１２

全样本 １８６１０４１６４ ９７３９ ０５２

　　由表２可见：单位金额对应刑罚量最高的是
受贿数额在３万元以下的案件，为１２６月／万元，
比全样本平均数的两倍还要多；而受贿数额最大

的３００万元以上的受贿区间，其单位金额对应刑
罚量反而最低，大约占全样本平均数的四分之

一。总体而言，受贿数额越高，其单位金额对应

的刑罚量越低。本表数据反映了两个问题：第一

是受贿罪量刑的不均衡，造成了受贿越多惩罚越

轻的结果；第二是随着受贿数额的增多，数额要

素越来越难以承受刑罚之重，刑有限而罪无期，

过分的依赖受贿数额进行量刑，最后必然会导致

量刑的实质不均。

由以上两个统计表可知，受贿罪的犯罪数额分

布情况与贪污罪存在巨大差异，依照刑量刑模式已

导致司法实践中受贿罪量刑的严重不均衡。

（二）两罪量刑情节种类及危害性程度截然

不同

《解释》出台后，各法院在对受贿罪和贪污

罪进行量刑时，对数额以外的犯罪情节重视度有

所提高。通过对审判数据的整理，笔者发现，除

去数额差异外，两罪在其他量刑情节的种类和对

应的危害性上也是差异明显。在笔者整理的两罪

判决书中，出现了较多的量刑情节。其中，对受

贿罪量刑有影响的情节大致有受贿次数、受贿人

职务、受贿时长、造成一定范围内行政管理混

乱、退赃等等，而在贪污罪中量刑情节较为单

一，有贪污款项用途、贪污手段、退赃等等。受

贿案件中的量刑情节数量已经远远超过贪污罪中

涉及的量刑情节，并且贪污案件中的几类量刑情

节其社会危害性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受贿案件

中不同的量刑情节所反映的社会危害性差异明

显。例如，多次受贿和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这两

个情节。多次受贿反映的是受贿人职务廉洁意识

差，其社会危害性主要体现为犯罪人的主观恶

性；而为他人谋取非法利益主要反映了受贿行为

的客观危害后果。两个情节代表的社会危害性程

度不一样，量刑考量程度也就不一样。所以，受

贿罪比贪污罪具备更丰富的量刑情节，且情节分

布层次更为复杂，在量刑时应该做更加细致的划

分。现行的依照刑量刑模式并未反映这种差异，

必然造成两罪量刑之不均衡。

（三）两罪中自首、立功认定率迥异

经过对８００份刑事案件判决书的阅读和整理，
笔者发现，受贿案件中认定自首和立功的案件比率

要远高于贪污案件。笔者另外收集了其他几类不同

犯罪的案件判决书各２００份，专门统计了其中的自
首和立功认定率，并与已统计的受贿罪和贪污罪的

认定比率进行比较，得到下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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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数种罪行立功情节适用情况对比

罪行类别 总数／件 自首／件 自首占比／％ 立功／件 立功占比／％

受贿罪 ４００ １７４ ４３５０ １１９ ２９７５

贪污罪 ４００ ６８ １７００ ６０ １５００

交通肇事罪 ２００ ２３ １１５０ ７ ３５０

金融诈骗罪 ２００ ２８ １４００ ８ ４００

故意伤害罪 ２００ ３５ １７５０ ８ ４００

抢劫罪 ２００ １１ ５５０ １３ ６５０

非法持有毒品罪 ２００ １５ ７５０ １６ ８００

滥用职权罪 ２００ ４５ ２２５０ ３５ １７５０

　　以上８类案件中，同属职务犯罪的受贿罪、贪
污罪和滥用职权罪的自首、立功认定比率远高于其

他犯罪；而受贿罪的比率又要高于贪污罪，两者的

认定率截然不同。究其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因为

职务犯罪的侦办流程不同于普通犯罪，认定自首的

情形更多且要求更低。职务犯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

人员，其掌握其他犯罪线索的可能性也要高于其他

犯罪人。同时，受贿犯罪属于对向犯罪且多有窝案

情况发生，所以在职务犯罪中自首和立功的认定比

率会高于贪污罪。受贿犯罪中自首和立功情节的多

发，并且具体情况千变万化，所以有必要将受贿罪

中的各类自首和立功情节进行更细致的分类，并依

分类作出不同的从宽幅度规定，方可体现量刑的实

质公平。而现行的依照刑模式束缚了受贿罪独立量

刑体系的发展，造成受贿案件中自首、立功情节从

宽处罚幅度的严重混乱。

三、建构基础：立法、司法及理论的多重保障

（一）可借鉴的国内外立法经验丰富

全球范围内，治理腐败比较成功的国家均已设

立受贿罪独立法定刑。中国的近邻之一日本是世界

最清廉国家之一，其对受贿罪的规定非常细致。日

本设立了８种受贿罪名，并为每一罪名设立了各自
独立的法定刑。日本对受贿罪立法注重科学细化、

实用可行，让各类受贿罪难逃法网并受到准确的量

刑处罚。德国的受贿罪也采用了独立刑模式，其刑

法典第３３１条和第３３２条分别规定了受贿罪和其法
定刑，并规定了对特定人员受贿的从重处罚。其法

定刑的设置十分明确且易于操作。就我国而言，香

港地区的受贿罪立法也可以加以借鉴，香港的

《防止贿赂条例》根据不同种的受贿犯罪分别设置

了４种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分别是１年、３年、７
年、１０年监禁。以上三种立法模式中，日本与我
国在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

德国的很多刑事立法及理论经常为我国立法和司法

参照，此二国立法模式为我国借鉴和参考的价值

大、难度低；而香港地区立法与我国内地立法有较

强的政治认同感，也有较强的借鉴意义。综上，国

内外丰富的立法模式已经成熟，我国需取其精华择

优借鉴，据以设立中国独特的受贿罪量刑体系。

（二）立法和司法基础相对完备

虽然 《刑法》中仍规定对受贿罪依照贪污罪

量刑，但 《解释》已对受贿罪的独立量刑做出了

尝试。《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受贿数额在１
万以上不满３万元，除具备第二款规定的五项情
形外，若具备其他几种情形也应当认定为刑法第

三百八十三条规定的 “其他较重情节”，如多次

索贿、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等等。此乃受贿

罪独立与贪污罪量刑依据之一。 《解释》第十二

条，专门规定了如何计算受贿罪犯罪数额，其第

十三条也对受贿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出了规

定。以上均为受贿罪独立于贪污罪定罪量刑的体

现。在 《解释》出台后，司法工作人员在对贪污

罪和受贿罪量刑也有意加以区分。在笔者所统计

的８００份判决书中，犯罪数额在３万元以下无其
他量刑情节的案件中，受贿案件被判处免于刑事

处罚的被告人数量占比为 ８４６２％，而贪污罪案
件则占比３３３３％；在犯罪数额在１０万元以下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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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量刑情节的案件中，受贿案件被判处缓刑的

被告人数量占比为２９０３％，而贪污案件则占比
１８６７％．由此可见，司法人员已认识到数额对
受贿和贪污量刑的作用之不同，并已能相对熟练

地进行了区分化的量刑操作。

（三）理论探讨及研究成果充硕

关于设立受贿罪独立法定刑的问题，理论界学

者一直多有讨论。一些司法实务界人员也从司法实

践为依据，进行了研究，且成果颇丰。笔者在中国

知网上搜索关于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构建的文章，

数量上千。《解释》出台后相继发表的学术论文也

已超百篇，其中不乏张明楷、陈兴良等刑法大家对

此问题的探讨。另外，以此为主题进行研究的硕博

士论文达数百篇。在著作方面，赵秉志主编的

《新形势下贿赂犯罪司法疑难问题》、孙国祥所著

《贿赂犯罪的学说与案解》等书籍都对受贿罪量刑

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最高人民法院的景景博士所

著 《受贿罪量刑均衡问题研究》和上海检察院林

竹静博士所著 《罪刑均衡视角下的受贿罪罪量要

素研究》分别通过司法数据和受贿案件，从实证

分析的角度对受贿罪量刑问题进行了探讨。可见，

近些年来关于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的研究之深。各

位学者和司法人员，不仅仅从理论和立法发展角度

论证了受贿罪独立法定刑设置的必要性，而且也积

极学习和研究域外法律和反腐败情况，为独立法定

刑的设定提供可能性，同时在具体的构建路径上更

是百家争鸣，设想了多种途径，如林竹静博士极力

主张提高公权力要素在受贿罪量刑中的比重。所

以，现阶段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构建的理论基础已

经成熟。

四、构建路径：建立受贿罪

独立量刑体系的具体方案

　　 （一）在刑法中设置独立的法定刑条文

法定刑反映了国家对某种犯罪行为的否定性

评价程度，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任何犯罪的刑罚都

要由刑法来规定。故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建立的

根本基础是，在刑法中为受贿罪设立独立的量刑

条文。关于该独立条文的设立，笔者认为可以直

接修改现行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即删除现行第

三百八十六条，代之以受贿罪具体的法定刑。在

具体的规定内容上，笔者认为可以参用现行 “数

额 ＋情节”的双轨制量刑模式。但就具体的数额
和情节划分应当做出与贪污罪不同的规定，以受

贿案件实际数额和情节分布情况为基础进行科学

化设计。只有在刑法中设立的量刑条文，相应的

独立量刑体系才可建成，受贿罪的审判量刑才可

摆脱贪污罪以来数额量刑的桎梏，促进受贿罪量

刑均衡化进程。独立的法定刑也为司法人员定罪

量刑提供详细具体而明确的适用标准，有利于实

行刑罚预防目的和刑法价值。独立的量刑条文也

同时表明，我国法律对受贿犯罪严惩不贷的态

度，有利于震慑受贿犯罪。

（二）严密受贿罪量刑数额和情节的划分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因而其不是纯粹

的侵财型犯罪。在考量受贿犯罪的量刑要素时，

不能仅关注其所侵犯的财产价值多少，更重要的

是计算其所交易出去的公权力大小。［４］复杂的犯

罪客体构成，要求对受贿罪量刑数额和情节的划

分要更加严密。首先，应在 “数额较大或其他严

重情节”之前，增设 “未达数额较大但具备较重

情节的，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罚

金”。据笔者所阅读的判决书来看，现行刑法为

受贿罪设立了数额起刑点，导致实践中一些受贿

数额较少但情节较重的犯罪得以逃脱法律制裁。①

其次，要详细区分受贿罪不同的量刑情节，提高

公权力量刑要素在量刑中的比重。除去受贿数额

外，受贿次数、持续受贿时间、受贿人职权属

性、职务高低等因素，均会对受贿罪社会危害性

大小产生影响，以致影响量刑。所以，未来立法

应当对量刑情节做更细致划分，区分情节较重、

严重、特别严重。摒弃当下立法中，以固定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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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以数额多寡为变动的情节划分体系。

（三）完善受贿罪双轨制量刑体系

虽然现行法律已设立了双轨制量刑模式，但

是 《解释》错误理解 《刑法修正案 （九）》立法

本意。《解释》中对量刑情节的表述是：受贿数

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

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应认定为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

定的 “其他较重情节”。关于 “严重情节”和

“特别严重情节”表述仅将 “较重情节”中的

“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分别替换为 “十万元

以上不满二十万元”和 “一百五十万元以上不满

三百万”。 《解释》否认了 “情节”这一量刑要

素的独立量刑作用，将刑法规定的三档情节限定

了特定的数额前提，还为受贿罪设立了一万元的

起刑点，三档情节都失去了独立适用的可能。因

此，受贿罪双轨制量刑体系还有待完善。对此笔

者认为：首先，设置单独具有某一数额或情节

时，可分别对应量刑档次。其次，在同时具备数

额和情节时，如果同时具备较重情节和数额较多

的，可以从重处罚或者升档处罚；同时具有较重

情节和数额巨大时，可以数额巨大量刑档次为

主，从重处罚。反之亦然，其他情况以此类推。

（四）对自首、立功情节从宽处罚幅度做细致

化规定

自首和立功制度是我国刑法规定的两种从宽处

罚制度。自首制度本意在于激励犯罪人主动投案认

罪悔罪。对立功犯从宽处罚的正当化根据，是司法

机关对犯罪人揭发他人罪行或提供侦破案件线索的

奖励。这两种从宽制度都具有功利性特点。受贿犯

罪是隐蔽性极强的对向犯罪，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

的发展，受贿手段更加复杂多变，受贿犯罪的犯罪

黑数亦增多。所以，侦查机关在侦破案件时经常通

过劝说犯罪人自首或立功争取从宽，以此突破案

件。其次，受贿案件办理流程不同于一般犯罪，纪

委现行介入环节的存在让受贿犯罪人认定为自首的

可能性增加，所以受贿犯罪人自首认定率高与其自

身的认罪主动性并不成正比。并且，受贿者自首的

情形各种各样，有受领导批评或劝说后自首，有被

纪委谈话后因害怕而自首，等等。此外，受贿人自

身具备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在工作中接触到立功

线索的机会比一般犯罪人多，其立功的成本低且立

功的具体情形更为复杂。因此，不同自首或立功情

形对应的可从宽幅度也应不同。现行刑法明确划分

的从宽幅度是２０％和４０％，幅度过于宽泛导致司
法适用时出现前文所述的从宽量刑幅度过大情况。

由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现有幅度基础上，对受贿

罪自首和立功的具体情形进行归纳整理，分别设立

更加详细的从宽幅度。

五、结语

近年来，受贿罪一直都是刑法学界关注和研究

的热点。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多关注的是受贿罪

定罪方面的问题，忽视了受贿罪是一种特殊犯罪而

没有独立法定刑的问题。笔者通过理论梳理论述了

受贿罪建立独立量刑体系的必要性，并以 《解释》

出台后的审判大数据为支撑提出了个人观点。其

中，关于受贿罪独立量刑体系的建构中，数额与量

刑情节交叉出现时具体如何量刑尚有不足，有待深

入研究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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